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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产生差异主要

是受公司及相关关联人业务发展情况、市场需求波动等

因素影响。公司与关联人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产生差异主要

是受公司及相关关联人业务发展情况、市场需求波动等

因素影响，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

营行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实际发生额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起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实际发生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毓群

注册资本：439,880.722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 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

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

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

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786,658,123

净资产 273,456,174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2,012,554

净利润 54,006,79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谭立斌先生担任宁德时代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宁德时代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宁德时代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

能力。经核查，宁德时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甘肃电通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电通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62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

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碳减

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大数据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业务

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物联网应用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移动终端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

热利用装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物联网技术服务；充电桩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网络

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电子

测量仪器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光纤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劳动

保护用品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网络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电

工仪器仪表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工程管理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

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光缆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办公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以

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述

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需要而进行

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其定价依据及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该议案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谭立斌先生须回避。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所需，

公司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